
德财基〔2025〕审结字015号

关于常德经开区东区弃土场工程
结算评审报告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储备中心：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常德经开区东区弃土场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结算进行了评审。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

一、项目概况
本工程由经开区国土资源储备中心建设，常德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设计，中鸿亿博集团有限公司实施监理，通过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选取湖南天松建设有限公司中标实施。中标金额为145.8万元。
本项目位于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德路与尚德路东北角，主要建设内容为：砌筑砖砌围墙851.88m，安装成品铁艺围墙466m，场内浇筑20cmC30水泥混凝土路面488m2，新建门卫室35.3m2、开挖排水沟1932m、埋设D800混凝土承插管122m等工作。

二、评审依据

1、建设单位报送的《常德经开区东区弃土场工程》结算资料，包括送审单、结算书、施工合同、施工图、竣工图、技术资料及现场查勘的实际情况和对账记录等资料；
2、湘建价〔2020〕56号《关于印发2020<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的通知；

3.市本级政府性建设项目评审标准操作规范（第一至四期）修订及补充汇编版的通知；

4、对账记录以及现场查勘的实际情况；

5、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性及其他文件。
三、评审范围及程序

（一）评审范围

常德经开区东区弃土场工程结算工程费。
（二）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熟悉资料，制定评审方案；

2.组织现场踏勘、测量，留取影像资料；

3.审查、取证、计量、分析、汇总，形成初步评审结论；

4.组织对账，形成评审意见，由其各方签字确认；

5.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
四、评审中的主要问题及说明

（一）审减主要原因：

1、砖砌围墙工程量多计，审减约4.27万元；

2、成品金属网单价高报，审减约5.1万元；
3、C30水泥混凝土塑料膜养护工程量多计，审减约1.43万元；

4、D800承插混凝土管、砂垫层、砂护管等工程量多计，审减约3.35万元；
5、配管SC40现场安装为PVC50配管，审减约0.14万元；

6、防雷接地及弱电、电力电缆YJV-4*10、室内管道安装PPR-DN25、配管CPVC50等工程量多计，审减约0.41万元；

7、室外管道安装PVC-DN40现场安装为PVC-DN32管，审减约1.21万元；

8、电力电缆YJV-4x25+1x16mm2工程量多计，审减约0.63万元；
9、电力电缆YJV-5x6mm2现场实际安装为铝芯电缆VLV-5*10mm2，审减约3.95万元；
10、合同外变更内容便道砖渣回填、土方转运等，金额超变更申请金额，审减约1.51万元；
11、取费及其他调整，审减约1.35万元；

12、安全责任险、环境保护税未提供结算票据，审减约0.87万元。

（二）有关事项说明

1、前期费用弱电杆线转移，未提供详细结算资料不计入此次结算，审减约14.95万元；

2.合同外工程内容按操作规范下浮5%，审减约0.28万元。
五、对比合同金额增减情况说明

合同金额为1458000元，审定金额1290199元，相比合同造价减少167801元，主要增减情况为：

1.合同内工作内容墙面腻子、碎石垫层、山砾石回填等工作内容未完成，沟槽回填砂垫层、砂砾石护管、水泥砂浆抹灰等工程量减少，室外管道及室外电缆规格变化等减少造价约25.5万元；
2.合同内成品金属网为暂列金额，根据现场实际调整金额，减少造价约6.1万元；
3.安全责任险、环境保护税未提供相应票据，减少造价约0.9万元；

4.合同外变更增加造价约15.8万元。
六、评审结论

本工程送审金额1736206元，审定金额1290199元，审减金额446007元，审减率为25.69%。

其中：初审审定金额1388647元，复审审定金额1290199元。（详见附表）

根据德财发〔2020〕5号文相关规定，本工程审减率超过15%及以上，应扣减施工单位评审费用5075元，此费用未在审定金额中扣除，请建设单位落实。

本评审结论是以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结算资料、与项目实施时有关的法律法规、计价文件、解释以及报告出具前的工程现状等为依据，基于现有评审资料、评审人员所持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经客观分析得出，对评审报告出具后各种因素变动引起的结论调整概不负责。
七、评价与建议

1、施工单位应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按建设单位提供的图纸及投标清单完成相关工作内容，避免造成合同内造价差异。
八、评审人员

初审机构：湖南兴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初审人员：郭赛君              初审负责人：徐祥宏
内审人员：元惠敏、张敏        技术负责人：高绍娟
项目负责人：梅智凯
                               2025年5月12日

附件：常德经开区东区弃土场工程结算评审汇总表

附表：

常德经开区东区弃土场工程结算造价评审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工程名称
	送审金额
	初审金额
	复审金额
	审减金额
	备 注

	1
	合同内
	1418816 
	1138109 
	1078209 
	340607 
	　

	1.1
	围墙工程及其它
	1215211.44 
	1011743.54 
	969088.07 
	246123.37 
	

	1.2
	临时板房安装
	22903.83 
	15019.00 
	15026.44 
	7877.39 
	　

	1.3
	室外降尘喷雾安装
	180700.86
	111346.42 
	94094.32 
	86606.54 
	

	2
	合同外
	167853 
	263724 
	214840 
	-46987 
	

	2.1
	合同内暂估价
	167852.75 
	248157.79 
	26693.03 
	-16687.28 
	

	2.2
	合同外变更
	
	
	157847.00 
	
	

	2.3
	临时板房安装

（合同外）
	0.00 
	716.96 
	716.96 
	-716.96 
	

	2.4
	室外降尘喷雾安装（合同外）
	0.00 
	14849.54 
	29582.56 
	-29582.56 
	

	3
	合同外下浮5%
	0 
	-13186 
	-2850 
	-2850 
	

	4
	前期费用
	149537 
	0 
	0 
	149537 
	

	4.1
	弱电杆线转移
	149537.00 
	0.00 
	0.00 
	149537.00 
	

	
	合 计
	1736206 
	1388647 
	1290199 
	446007 
	25.69%


注：根据德财发〔2020〕5号文相关规定，本工程审减率超过15%及以上，应扣减施工单位评审费用5075元，此费用未在审定金额中扣除，请建设单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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